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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 190號法律公告

《2001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期貨合約)

(徵費) (修訂) (第 2號) 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第 24章) 第 52(2)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命令自 2001年 11月 16日起實施。

2. 根據本條例第 52(2) 條徵收的徵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期貨合約) (徵費) 令》(第 24章，附屬法例) 第 2(2)

條現予修訂，在 "合約" 之後加入 "及所有股票期貨合約"。

行政會議秘書

鄭美施

行政會議廳

2001年 9月 18日

註  釋

本命令修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期貨合約) (徵費) 令》(第 24章，附屬法例)，

以將就所有股票期貨合約所進行的每宗可徵費交易所徵收的徵費調低至$0.20。


